
影
響
地
區
相
對
貧
也
因
景
之
研
究
:

九
入
四
至
九
九
四
年
台
灣
縣
市
地
區
為
例

以

-

-

、
研
究
用
起

回
顧
台
灣
地
區
貧
窮
的
研
究
，
不
少
研
究
是
以
產
業
結
構
觀
點
來
解
釋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例
如
.. 

蔡
明
璋
三
九
九
五
)
利
用
民
國
五
十
九
|
六
十

六
及
六
十
八
|

八
0
年
兩
個
時
期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
﹒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部

門
來
檢
視
地
區
現
行
低
收
入
戶
貧
窮
率
。
他
發
現
製
造
業
部
門
具
有
降
低
貧

窮
率
的
效
果
﹒
'
服
務
業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有
不
利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在
五
個
大

都
會
地
區
較
為
明
顯
，
其
研
究
發
現
支
持
g
g

口
(
戶
也
∞
吋
)
的
論
點
.. 

不
同

產
業
結
構
會
對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貧
窮
率
產
生
影
響
。
此
外
，
呂
朝
賢

三
九
九
三
)
則
強
調
地
區
貧
窮
率
是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屬
性
、
職
業
結
構
屬

性
、
老
年
依
賴
人
口
及
所
得
水
準
的
一
個
函
數
，
當
產
業
結
構
越
傾
向
邊
陸

性
質
(
農
業
)
、
勞
力
市
場
越
傾
向
次
要
勞
力
市
場
、
老
年
扶
養
比
重
愈

大
、
失
業
愈
低
、
或
平
均
可

支
配
所
得
愈
低
時
，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就
愈
高
。

基
本
上
，
這
兩
篇
研
究

的
對
象
皆
是
以
官
方
所
訂
定
的
低
收
入
戶
為
研

陳
建
甫

究
對
象
。
若
是
檢
驗
最
近
十
年

的
低
收
入
戶
資
料
，
則
可
發
現
這
些
低
收
入

戶
戶
數
佔
不
到
台
灣
總
家
戶
數
的
百
分
之
一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一
九
九

四
，
見
附
錄
二
，
並
且
低
收
入
戶
長
多
為
不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老
年
、
殘

障
者
(
黃
豐
進
，

一
九
九
二
，
因
此
，
地
區
整
個
製
造
業
工
作
機
會
的
提

昇
是
否
會
降
低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貧
窮
率
仍
值
得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此
外
，
這

些
研
究
將
產
業
結
構
劃
分
為
農
業
、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三
級
，
似
乎
過
於
簡

略
，
並
且
忽
略
在
產
業
分
化
過
程
中
，
各
個
產
業
所
存
在
相
對
位
置
與
依
賴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並
不
是
所
有
的
製
造
業
或
服
務
業
便
屬
於
所
謂
的
「
主

要
」
或
「
核
心
」
產
業
，
不
少
服
務
性
質
的
產
業
其
平
均
薪
資
甚
至
比
某
些

製
造
業
產
業
來
得
低
，
例
如
.. 

受
僱
於
私
人
或
政
府
的
服
務
業
部
門
的
平
均

薪
資
便
較
水
電
瓦
斯
製
造
業
來
得
低
。
同
時
，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
例

如.. 

由
于
女
性
就
業
率
與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等
，
對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的
制
衡
力
量
與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並
沒
有
被
加
以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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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目
的

由
於
上
述
研
究
的
限
制
與
解
釋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不
足
，
本
研
究
嘗
試
運

用
相
對
貧
窮
測
量
概
念
來
取
代
現
行
官
方
所
訂
定
的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
透
過
相
對
貧
窮
的
測
量
，
不
僅
將
分
析
對
象
從
過
去
為
數
不
到
一
%
的

低
收
入
戶
提
昇
到
十
四
%
|
十
五
%
間
的
相
對
貧
窮
戶
，
同
時
將
許
多
辛
勤

工
作
，
但
仍
處
於
艱
困
生
活
條
件
下
且
無
法
取
得
任
何
社
會
救
助
之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給
納
入
研
究
中
(
註
一
)
，
相
信
藉
由
相
對
貧
窮
的
測
量
將
協
助
我

們
進
一
步
探
討
台
灣
地
區
貧
窮
的
本
質
。
而
在
以
下
的
研
究
中
，
將
首
先
描

述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台
灣
地
區
貧
窮
的
現
況
以
及
近
十
一
年
來
地
區
貧
窮
的
變

遷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至
八
十
三
年
)
.
，
然
後
，
將
重
新
劃
分
產
業
結
構
類
型

並
整
合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來
檢
驗
勞
動
市
場
結
構
對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三
、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之
理
論
與
文
獻
回
顧

在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之
理
論
與
文
獻
回
顧
中
，
將
針
對
結
構
理
論
的
解
釋

來
加
以
討
論
，
特
別
是
「
工
作
結
構
」
(
每
日
卅
日
的
且
巧
R
E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基
本
上
，
工
作
結
構
理
論
強
調
在
生
產
與
分
配
過
程
中
，
工
作

本
身
所
可
能
引
發
任
務
配
置

(
R
H
B
m
o
B
B

什ω
)
，
生
產
或
市
場
機
制

(
古
往
汁
益
。
口
ω
)和
模
式
(
3悍
的
門
口
己
的
影
響
。
而
依
照
不
同
研
究
的
興
趣
和

主
旨
，
許
多
結
構
因
素
，
包
括
.. 

國
家
、
職
業
、
產
業
、
組
織
、
階
級
等
，

皆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到
工
作
結
構
(
阿
巴
市
百
括
自
已F
H
m
u
5∞
吋
.
，

阿
巴
]
ω
σ
R
m
g
(

山
的O
B
D
ω
B
L
C
斗
也
)
。

而
工
作
結
構
的
貧
窮
解
釋
觀
點
可
源
自
兩
個
主
要
學
派
，
一
為
經
濟
學

派
所
強
調
的
產
業
經
濟
理
論
，
其
強
調
勞
動
市
場
本
身
或
內
部
區
隔
，
以
及

不
同
勞
動
市
場
之
間
因
不
同
生
產
階
段
所
產
生
的
分
工
或
競
爭
，
造
成
產
業

或
職
業
分
工
的
差
異
，
並
間
接
反
映
在
薪
資
的
報
酬
上
，
而
造
成
地
區
經
濟

水
準
的
差
距
，
進
而
影
響
不
同
的
地
區
貧
窮
率
。
這
種
供
給
面
的
經
濟
論
點

已
彌
補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強
調
的
地
位
取
得
模
式
(
ω
E
g
m
E
古
目
。
耳
目
丘
巴

)

(
旦
旦
旦
已
口
g
n
g
L
S
吋
)
或
人
力
資
源
理
論

(
E
g
g
s
-
E
F
8
4
)

(
甲
兵
R
L
C斗
凹
)
，
因
個
人
背
景
或
能
力
不
足
而
導
致
貧
窮
的
解
釋
。
而
這
類

以
產
業
經
濟
學
派
為
主
的
理
論
中
，
以
雙
元
勞
動
市
場
理
論
戶
口
色
古

σ
0門

5

月
前
的
什
仔
8
4
)
(
G
O

丘
o
p
-
c斗
心
)
、
雙
元
經
濟
理
論
(
全
且
o
n
O
D
O
B呵

F
8
4
)
(
出
丘
-
g
p
戶
也
∞M
WE
∞
恥
)
最
具
代
表
性。

另
一
主
要
學
派
則
是
源
自
於
政
治
經
濟
學
的
傳
統
，
強
調
與
生
產
關
係

有
關
的
杜
合
百
脈
絡(
ω旦
台
。
耳
的
法
)
的
分
析
，
除
了
重
視
職
業(
2
己
豆
一O口
)
、

產
業
(
一
口
岳
母
呵
)
與
商
業
組
織
(
卅
一
門

5
)外
，
更
著
重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所
獨
特
的

生
產
階
級
、
資
本
階
級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o

例
如
，
早
期
的
激
進
經

濟
學
理
論
(
g
a
s
-
R
O
B
E
-
n
F
g
a
)

便
是
源
自
馬
克
思
的
經
濟
學
觀
點
，

而
隨
著
新
馬
克
思

(
Z
gl
古
月
且
在
觀
點
興
起
，
傳
統
的
生
產
關
係
所
產
生

的
階
級
衝
突
，
已
經
隨
著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盛
行
擴
及
到
不
同
國
家
之
間
、

不
同
地
區
之
間
、
甚
至
不
同
性
別
、
族
群
之
間
的
矛
盾
與
衝
突
，
例
如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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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
界
國
家
對
第
一
世
界
國
家
的
依
賴
關
係
、
城
鄉
地
區
的
不
均
衡
發
展
、

女
性
或
少
數
民
族
在
工
作
場
所
所
面
臨
的
區
隔
、
歧
視
與
同
工
不
岡
酬
的
待

遇
，
皆
可
能
造
成
地
區
、
家
戶
與
個
人
貧
窮
問
題
的
產
生
，
並
越
趨
惡
化
。

而
在
這
些
政
治
經
濟
學
派
的
理
論
中
，
又
以
區
位
理
論
(
]
只
色

q

F
8
4
)對
地
區
貧
窮
的
解
釋
最
具
代
表
性
。
基
本
上
，
區
位
理
論
強
調
任
何

與
生
產
關
係
有
關
的
研
究
必
須
連
同
其
所
在
地
區
的
結
構
脈
絡
一
同
討
論
才

有
意
義
，
而
聯
結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與
人
力
資
源
便
成
為
影
響
地
區
的
經
濟

水
準
與
生
活
福
祉
的
重
要
機
制
。
例
如.. 

許
多
學
者
已
經
整
合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素
質
，
來
探
討
工
作
結
構
對
區
位
間
不
公
平

(
]
R色
q
E
且
己
也-
q
)所產
生
的
影
響
(
尸o
g
o
L
S
O
)
，
或
是
針
對
國
營
產
業

或
服
務
業
對
地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與
居
民
福
祉
提
出
相
當
多
的
批
判
(
去2
5
0
.

H
C∞
白
﹒
戶
也
∞
∞
)
。

雖
然
，
這
些
研
究
已
使
得
區
位
理
論
成
為
研
究
地
區
貧
窮
的
重
要
理
論

參
考
，
然
而
，
不
少
學
者
已
經
在
反
省
並
批
判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對
「
工
作
」

的
意
義
與
解
釋
是
否
恰
當
，
皂
白
m
古
自
己
串
戶
)
便
指
出
一
臼
一
「
工
作
」
本

身
跳
脫
馬
克
思
所
提
到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生
產
關
係
時
，
工
作
結
構
的
解
釋

便
毫
無
意
義
，
例
如
.. 

在
鄉
村
地
區
，
許
多
人
辛
勤
工
作
的
目
的
並
非
賺
取

實
質
上
的
報
酬
，
而
是
維
持
一
種
生
計
水
準
，
任
何
型
式
的
維
生
方
式
便
是

工
作
。
而
工
作
報
酬
計
算
的
基
礎
，
是
建
立
在
一
種
互
惠
的
關
係
上
，
而
非

剝
削
與
對
立
的
立
場
，
而
整
個
外
在
機
構
與
組
織
便
是
為
維
持
非
正
式
的
工

作
結
構
而
建
立
。
因
此
，
若
與
都
市
地
區
相
比
較
，
鄉
村
地
區
所
獨
特
的

「
非
正
式
化
」
(
一
口
問
。
門
白
色
…

N
m
z
o口
)
的
工
作
結
構
與
所
造
成
獨
特
的
貧
窮
事
實

便
成
為
一
個
相
當
具
開
創
性
的
理
論
解
釋
。

然
而
，
受
限
於
研
究
資
料
，
本
研
究
無
法
針
對
非
正
式
工
作
結
構
理
論

作
進
一
步
的
實
證
分
析
，
因
此
，
在
以
下
的
分
析
中
，
將
只
運
用
勞
動
市
場

理
論
中
的
產
業
結
構
以
及
區
位
理
論
所
強
調
的
地
區
所
特
有
的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來
檢
驗
對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四
、
研
究
架
惜
與
設
計

村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基
於
上
述
的
文
獻
回
顧
與
配
合
研
究
目
的
，
影
響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的

因
素
可
以
歸
納
為
.. 

都
會
特
性
、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等
。
其

概
念
闊
的
研
究
關
係
可
由
圖
一
表
示
，
主
要
研
究
假
設
包
括
.. 

都
會
地
區
較

非
都
會
地
區
有
較
低
的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
，
當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擁
有
較
高
比

例
的
高
薪
製
造
業
或
商
業
服
務
業
時
，
該
地
區
會
有
較
低
的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
相
反
的
，
當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擁
有
較
高
比
例
的
農
林
漁
牧
業
、
一
般
製

造
業
或
社
會
服
務
業
時
，
該
地
區
會
有
較
低
的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茄
子
.
，
最
後
，

當
地
區
擁
有
較
高
水
準
的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時
，
例
如

.. 

高
級
(
高
教
育
程

度
)
人
力
資
源
、
較
高
的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時
，
該
地
區
會
有
較
低
的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利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所
調
查
的
「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個
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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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省、直轄市都會地區

省轄縣之非都會地區

特會都

地區貧窮率

地區產業結構

農林漁牧業
一般製造業

高薪製造業

商業服務業

社會服務業

地區相對人力資源

高級人力資源
男性就業率

女性就業率

圖一、影響地區相對貧窮率因素之分析模式

得
分
配
」
之
原
始
資
料
，
並
適
當
選
擇
從
民
國
七十
三
年
至
八
十
三
年
的
調

查
資
料
來
作
實
證
分
析
。
由
於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因
此
，
在
研
究
設
計
中
，
將
以
前
一
年
的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素
質
來
預
測
當
期
地
區
的
貧
戶
率
(
註
一
一
)
，
並
選

擇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至
八
十
二
年
門
台
閩
地
區
人
口
統
計
要
覽
」
來
作
為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的
重
要
資
料
來
源
。

臼
重
要
變
項
與
測
量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是
指
地
區
的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數
與
該
地
區
的
總
家
戶

數
之
比
值
，
亦
可
稱
為
地
區
貧
戶
率
。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的
定
義
是
指
家
戶
平

均
個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低
於
當
年
全
國
平
均
個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一
半
者
。
有

關
相
對
貧
窮
的
定
義
與
測
量
標
準
的
選
擇
，
請
參
閱
k
r
E
自
己
(
巴
巴
)
、

同
暫
且
]
…O
D
(戶
忠
心
)
與
陳
建
甫
三
九
九
六
)
之
研
究
，
而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至

八
十
三
年
的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測
量
標
準
可
參
閱
附
錄
一
。
經
計
算
後
共
獲
得

十
一
年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三
個
縣
市
(
包
括
.. 

台
北
市
與
高
雄
市
兩
個
直
轄

市
)
地
區
貧
戶
率
，
而
詳
細
的
各
縣
市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率
可
參
閱
附
錄
二
。

而
為
了
描
述
與
區
別
處
於
相
對
貧
窮
標
準
下
家
戶
貧
窮
的
嚴
重
程
度
，

本
研
究
將
這
些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依
照
是
否
將
符
合
修
正
後
的
低
收
入
戶
最
低

生
活
標
準
'
區
分
為
可
納
入
社
會
救
助
網
的
低
收
入
戶
以
及
無
法
納
入
社
會

救
助
網
的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
根
據
行
政
院
院
會
通
過
的
社
會
救
助
法
修
正
草

案
，
研
究
中
的
低
收
入
戶
將
指
家
戶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低
於
「
當
年
」
全
國
家

庭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的
六
O
%

之
家
戶
(
註
三
)
，
而
修
正
後
低
收
入
戶
的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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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生
活
費
標
準
可
參
閱
附
錄
一
，
而
各
縣
市
地
區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則
是
指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數
與
該
地
區
總
家
戶
數
之
比
值
(
各
縣
市
詳
細
的
地
區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可
參
閱
附
錄
一
二
)
。
至
於
'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是
指
家
戶
平
均
個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低
於
相
對
貧
窮
線
，
但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高
於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準
者

之
家
戶
，
而
各
縣
市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是
指
地
區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數
與
該
地

區
總
家
戶
數
之
比
值
(
各
縣
市
詳
細
的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可
參
閱
附
錄
四
)
。

都
會
特
性
是
依
照
行
政
位
階
來
劃
八
刀
，
將
直
轄
市
與
省
轄
市
劃
為
都
會

地
區
，
而
其
他
省
轄
縣
則
劃
分
為
非
都

會
地
區
。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是
指
台
灣
地
區
十
五
歲
以
上
勞
動
人
口
從
事
的
行
業
比

例
。
根
據
內
政
部
台
閩
地
區
人
口
統
計
要
覽
，
將
行
業
劃
分
為
三
級
產
業
與

九
個
類
別
，
而
本
研
究
依
照
行
業
的
平
均
薪
資
高
低
將
製
造
業
區
分
一
般
與

高
薪
的
製
造
業
，
並
依
照
服
務
性
質
將
服
務
業
區
分
為
商
業
與
社
會
服
務

業
，
因
此
，
共
計
分
成
五
個
產
業
類
別
.. 

ω
農
林
漁
牧
，
ω
一
般
製
造
業
，

ω
高
薪
製
造
業
(
包
括
.. 

礦
業
、
水
、
電
與
瓦
斯
業
)
，
ω
商
業
服
務
業

(
包
括.. 

商
業
、
運
輸
與
通
訊
、
金
融
業
等
)
，
日
社
會
服
務
業
(
包
括

.. 

政
府
機
構
與
私
人
服
務
業
)
等
五
個
大
類
。
雖
然
自
從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以

後
，
社
會
服
務
業
的
平
均
薪
資
已
經
比
商
業
服
務
業
中
的
商
業
行
業
來
得

高
，
這
部
分
是
因
為
受
僱
於
政
府
部
門
的
平
均
薪
資
的
大
幅
提
高
所
致
，
但

是
就
整
個
產
業
來
做
比
較
，
商
業
性
質
的
服
務
業
平
均
薪
資
仍
高
於
社
會
服

務
業
(
註
四
)
。
以
平
均
薪
資
的
多
寡
與
服
務
性
質
來
將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再
加
以
細
八
刀
，
將
可
以
彌
補
目
前
研
究
將
產
業
結
構
過
度
簡
化
的
缺
失
，
並

可
以
明
瞭
在
同
一
類
型
產
業
中
，
「
主
要
」
與
「
邊
陸
」
產
業
市
場
間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程
度
。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反
映
出
地
區
勞
動
力
提
供
的
能
力
。
當
地
區
勞
動

人
力
資
源
的
素
質
越
高
或
數
量
越
多
顯
示
該
地
區
具
有
較
強
的
市
場
議
價
能

力
，
不
僅
能
夠
獲
得
較
高
的
薪
資
水
準
'
並
能
夠
吸
引
其
他
產
業
投
入
當
地

的
勞
動
市
場
，
進
而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而
主
要
的
變
項
包
括
..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
以
及
地
區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
當
男
、
女
就
業
率
愈
高
，
則
反
映

該
地
區
就
業
人
口
的
數
量
愈
多
，
可
能
會
增
加
地
區
家
庭
的
收
入
，
進
而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戶
率
。
而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是
指
具
有
大
專
及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之

人
力
與
該
地
區
所
有
六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比
率
，
當
地
區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比

率
越
高
，
反
應
地
區
勞
力
素
質
超
高
，
且
產
業
界
議
價
的
能
力
也
相
對
增

強
，
可
能
會
提
昇
地
區
薪
資
水
準
'
進
而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戶
率
。

的
分
析
方
法

首
先
，
本
研
究
運
用
「
地
區
貧
窮
組
合
比
」
與
「
貧
窮
改
善
率
」
等
指

標
來
協
助
分
析
地
區
的
貧
窮
現
況
與
變
遷
。
「
地
區
貧
窮
組
合
比
」
是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與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的
比
值
，
此
指
標
將
協
助
研
究
者
在
比
較

不
同
地
區
間
貧
窮
的
惡
化
程
度
，
當
貧
窮
組
合
比
越
高
反
應
地
區
目
前
陷
入

低
收
入
的
戶
數
越
少
，
貧
窮
惡
化
程
度
越
低
，
但
即
將
陷
入
低
收
入
戶
的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越
多
.
，
反
之
，
當
貧
窮
組
合
比
越
低
反
應
地
區
目
前
陷
入
低
收

入
的
戶
數
較
多
，
貧
窮
惡
化
程
度
越
高
，
而
即
將
陷
入
低
收
入
戶
的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越
少
。
至
於
'
「
貧
窮
改
善
率
」
是
指
前
期
貧
窮
率
減
去
當
期
貧
窮

率
役
，
再
除
以
當
期
貧
窮
率
的
比
值
，
當
貧
窮
改
善
率
趨
向
正
數
且
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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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表
示
該
地
區
貧
窮
困
境
有
所
改
善
，
反
之
，
則
貧
窮
越
加
嚴
重
。

另
外
，
在
分
析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因
素
時
，
將
運
用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方

法
來
分
析
聚
合
時
間
數
列
(
可8
市
已
d
B
O
的
R
g
p
g
)

。
由
於
資
料
結
構
是

包
含
十
一
個
時
間
點
及
二
十
三
個
縣
市
地
區
的
時
間
數
列
資
料
，
因
此
，
以

0
日
(
O已
E
E

色
的
』C
R
O
)
估
計
方
式
來
估
計
迴
歸
方
程
式
係
數
時
，
將

會
產
生
共
變
迴
歸

(
2
S
B嚕
。
由
一
O
D
)與
共
變
相
關
(
2斤2
0

月
已
ω
卅
一o己
的
問

題
。
為
了
避
免
上
述
的
問
題
，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的
尸
的

(
G
g白
色
N
旦

Z
B
汁

的
空
白
色
迴
歸
估
計
方
法
來
計
算
，
並
利
用
的
〉
的
統
計
軟
體
中
吋
的
們
的
同
開
口
方

式
來
做
母
數
推
估
。
有
關
共
變
迴
歸
與
共
變
相
關
的
問
題
以
及
聚
合
時
間
數

列
的
分
析
方
法
請
見
閃
B
B
E
(
5∞
由
)
及
的
是
自
(
戶

C
∞
也
)
的
研
究
。

五
、
研
究
設
現

村
地
區
貧
窮
的
現
況
分
析

在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
地
區
貧
戶
率
平
均
高
達

F
C
O
W叭
(
表
二
，
比
以

家
戶
為
單
位
所
計
算
的
巨
-
5
法
貧
戶
率
略
高
(
附
錄
二
，
這
是
因
為
以
縣

市
地
區
為
單
位
時
，
許
多
人
口
較
少
縣
市
由
於
具
有
較
高
的
貧
窮
率
所
致
。

若
是
依
照
各
縣
市
的
行
政
位
階
來
劃
分
成
直
轄
市
、
省
轄
市
、
及
省
轄
縣
來

做
比
較
，
則
發
現
北
、
高
兩
直
轄
市
的
地
區
貧
戶
率
平
均
僅
為
?
司
法
，
而

五
個
省
轄
市
的
平
均
地
區
貧
戶
率
則
為
戶
品
鼠
，
至
於
十
六
個
省
轄
縣
的
地

區
貧
戶
率
則
高
達
出
語
法
，
這
結
果
可
反
映
目
前
不
同
行
政
位
階
的
地
區
貧

戶
率
存
在
極
大
的
差
異
。

在
這
群
高
貧
戶
率
的
省
轄
縣
中
，
以
嘉
義
縣
的
品

-
M戶
鼠
的
貧
戶
率
情
況

最
為
嚴
重
，
其
次
澎
湖
縣
的
自

﹒
臼
鼠
，
雲
林
縣
的
8
.這
訣
，
以
及
南
投
縣

的
心
∞
﹒
已
故
(
見
表
一
)
。
而
相
較
之
下
，
以
桃
園
縣
(
5
.
M斗
法
)
、
花
蓮

縣
(
F
g
w
趴
)
、
台
北
縣
(
口
-
8
法
)
及
臺
中
縣
(
口
﹒
品
汶
)
的
貧
戶
率

較
低
，
這
些
地
區
的
貧
戶
率
甚
至
低
於
省
轄
市
的
貧
戶
率
，
例
如

.. 

台
南
市

的
5
.
5
鼠
，
嘉
義
市
的
5
.
b
w小
及
新
竹
市
的
E
﹒
訟
法
。
這
結
果
反
映
出
省

轄
縣
、
市
地
區
之
間
的
經
濟
水
準
或
貧
戶
率
有
逐
漸
拉
近
的
現
象
。
至
於
'

省
、
直
轄
市
之
間
，
則
明
顯
的
發
現
台
北
市
地
區
的
貧
戶
率
為
全
台
灣
地
區

最
低
，
僅
為

M
L
m鼠
，
而
高
雄
市
的
。
﹒
白
求
貧
戶
率
與
基
隆
市
的P
S
法
相

差
不
大
，
甚
至
比
台
中
市
的
?
唱
法
來
得
一
禹
。

若
依
地
區
貧
戶
率
的
高
低
可
將
台
灣
二
十
三
個
縣
市
地
區
分
為
三
個

組.. 

ω
貧
窮
嚴
重
地
區
(
地
區
貧
戶
率
超
過
心
。
法
以
上
)
，
包
括

.. 

嘉
義

縣
、
澎
湖
縣
、
雲
林
縣
、
南
投
縣
、
苗
栗
縣
、
彰
化
縣
、
宜
蘭
縣
、
台
東
縣

等
八
個
縣
.
，
ω
貧
窮
中
度
嚴
重
地
區
(
地
區
貧
戶
率
介
於
呂
欲
與
心
。
汝
之

間
)
，
包
括
.. 

台
南
縣
、
高
雄
縣
、
屏
東
縣
、
台
南
市
、
新
竹
縣
、
嘉
義

市
、
新
竹
市
、
台
中
縣
、
台
北
縣
、
花
蓮
縣
、
桃
園
縣
等
十
一
個
縣
市
﹒

'
ω

貧
窮
低
度
嚴
重
地
區
(
地
區
貧
戶
率
低
於

5
法
)
，
包
括
.. 

基
隆
市
、
高
雄

市
、
台
中
市
、
台
北
市
等
四
個
縣
市
。

為
了
進
一
步
分
析
「
貧
窮
嚴
重
」
、
「
貧
窮
中
度
嚴
重
」
與
「
貧
窮
低

度
嚴
重
」
地
區
貧
窮
的
特
性
，
本
研
究
將
繼
續
探
討
與
比
較
這
三
類
地
區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
隱
性
貧
窮
貧
戶
率
與
貧
窮
組
合
比
(
見
表
二
。

1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賓
戶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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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三年貧窮低度嚴重、貧窮中度嚴重與貧窮嚴重地區的

相對貧戶率、隱性貧戶率、低收入貧戶率與貧窮組合

表一

地 區 7.l ù 相對貧戶率 隱性貧戶率 低收入貧戶率 貧窮組合

貧窮低度台台高嚴北雄中市重市市地區 2.16 1. 72 0.44 3.91 
7.97 6.18 1. 79 3.45 
9.33 7.33 2.00 3.67 

基廣桃花台台新嘉隆市
9.59 7.67 1. 92 3.99 

貧窮中 嚴重地區

園縣 10.27 7.94 2.33 3.41 

蓮北中縣縣縣 11. 60 8.87 2.73 3.25 
11. 70 9.55 2.15 4.44 
11.76 9.33 2.43 3.84 

竹義市市 14.65 10.99 3.66 3.00 
15.42 12.15 3.27 3.72 

新台竹南市縣 15.96 11. 70 4.26 2.75 
16.18 12.75 3.43 3.72 

屏高東雄縣縣縣 16.28 12.68 3.60 3.52 
18.69 13.19 5.50 2.40 

台南 19.95 15.08 4.87 3.10 
貧窮嚴重地區縣縣

21.46 15.12 6.34 2.38 

主彰茵富化縣 21.67 16.76 4.91 3.41 
21.97 15.63 6.34 2.47 
23.78 18.41 5.37 3.43 南投栗縣縣 28.71 18.42 10.29 1. 79 

雲林縣 30.79 21. 59 9.20 2.35 

澎嘉湖縣均縣 35.53 17.11 18.42 0.93 
36.21 25.00 11.21 2.23 台灣地區義平 17.90 12.83 5.07 2.53 

當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愈
高
，
反
映
該
地
區
陷
於
極
度
貧
窮
困
境
且
急
需
政

府
救
濟
的
的
貧
窮
家
戶
家
戶
數
也
愈
多
，
顯
示
該
地
區
貧
窮
情
況
愈
嚴
重
。

從
資
料
發
現
澎
湖
縣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高
達
5
.
b
鼠
，
幾
乎
每
五
戶
便
有

一
戶
陷
於
貧
窮
困
境
，
在
所
有
「
貧
窮
嚴
重
」
地
區
中
，
貧
窮
情
況
最
為
嚴

重
的
地
區
。
此
外
，
嘉
義
縣

(
F
N
戶
法
)
、
南
投
縣

(
5
.也
沒
)
及
雲
林

縣

(
P
N
O法
)
等
地
區
的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與
先
前
地
區
貧
戶
率
的
結
果
頗
為

接
近
。
至
於
在
「
貧
窮
中
度
嚴
重
」
地
區
，
其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大
致
維
持
在

心
-
5退
出

-
g汝
之
間
，
而
在
「
貧
窮
低
度
嚴
重
」
地
區
其
低
收
入
貧
戶
率
則

低
於
心
法
。

2

地
區
隱
性
賞
一
戶
率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反
映
該
地
區
無
法
獲
得
政
府
救
助
的
貧
戶
比
率
，
當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愈
高
表
示
該
地
區
未
來
淪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機
會
愈
大
。
大

體
而
言
，
對
於
「
貧
窮
低
度
嚴
重
」
地
區
，
其
隱
性
貧
戶
率
維
持
在
P
E
法
l

戶
司
法
之
間
(
若
不
計
算
台
北
市
的
「
已
故
)
，
而
在
「
貧
窮
中
度
嚴
重
」

地
區
則
維
持
戶
室
汶
1
5
.
g汝
之
間
，
大
約
為
「
貧
窮
低
度
嚴
重
」
地
區
的

一
至
二
倍
，
而
在
「
貧
窮
嚴
重
地
區
」
則
介
於
5
.
G
I
N凹
汝
之
間
，
特
別
是

在
嘉
義
縣
有
自
鼠
的
家
戶
處
於
隱
性
貧
戶
當
中
，
其
次
雲
林
縣
的
世
-
S法

隱
性
貧
戶
率
。

3

貧
窮
組
合
比

地
區
「
貧
窮
組
合
比
」
是
一
種
地
區
隱
性
貧
戶
率
與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的
比
值
，
此
比
值
將
協
助
研
究
者
在
比
較
不
同
地
區
間
貧
窮
的
惡
化
程
度
。

研
究
發
現
澎
湖
縣
與
南
投
縣
的
貧
窮
組
合
比
低
於
二
，
這
結
果
顯
示
出
該
地

區
的
低
收
入
戶
家
戶
超
過
該
地
區
貧
窮
家
戶
的
三
分
之
一
，
而
澎
湖
縣
的

。
-
8
組
合
比
指
出
該
地
區
一
半
以
上
是
屬
於
生
活
極
度
匿
乏
的
低
收
入
戶
。

在
未
來
，
雖
然
有
半
數
居
民
可
以
獲
得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單
位
的
社
會
救
濟
而 期六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201 一月二十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維
持
基
本
的
生
活
水
準
'
然
而
該
地
區
的
經
濟
條
件
的
普
遍
落
後
，
以
及
眾

多
的
低
收
入
戶
比
例
值
得
有
關
單
位
重
視
。
此
外
，
其
他
組
合
比
偏
高
的
六

個
縣
市
，
其
貧
窮
組
合
比
大
約
集
中
在
二
至
三
之
間
，
以
及
十
四
個
縣
市
集

中
在
三
至
四
之
間
，
這
些
縣
市
的
貧
窮
組
合
比
反
映
出
低
收
入
戶
佔
貧
窮
家

戶
的
比
例
介
於
心
。
法
與
自
汝
之
間
。

此
外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台
北
縣
的
貧
窮
組
合
比
值
高
達
立
恥
，
這

結
果
顯
示
該
地
區
貧
窮
家
戶
八
成
以
上
是
屬
於
隱
性
低
收
入
戶
，
五
分
之
一

不
到
的
貧
戶
是
屬
於
低
收
入
。
當
貧
窮
組
合
愈
高
時
，
反
映
該
地
區
的
平
均

經
濟
水
準
與
家
戶
所
得
較
高
，
以
致
淪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比
率
較
低
，
然
而
，

高
比
例
的
貧
窮
組
合
同
時
顯
示
該
地
區
有
許
多
家
戶
是
處
於
辛
勤
工
作
但
卻

生
活
在
貧
窮
的
邊
緣
，
由
於
這
些
隱
性
貧
窮
戶
無
法
獲
得
任
何
社
會
救
濟
，

隨
時
皆
可
能
陷
於
低
收
入
戶
的
困
境
中
。
因
此
，
如
何
避
免
高
比
例
貧
窮
組

合
比
地
區
之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淪
為
低
收
入
戶
，
是
未
來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極
需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

白
地
區
貧
窮
的
變
遷

為
了
完
整
的
描
述
近
十
一
年
台
灣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的
變
遷
過
程
，
本
研

究
依
照
相
對
貧
戶
率
最
低
點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的
戶
g
法
)
與
最
高
點
(
民

國
八
0
年
的
5
.
8
法
)
這
兩
個
時
點
，
將
台
灣
相
對
貧
窮
的
變
遷
劃
分
為
三

個
時
期
。
首
先
在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至
七
十
六
年
期
間
，

相
對
貧
戶
率
從
七
十

三
年
的
巨
-
g
w趴
下
降
至
戶
皂
訣
，
雖
然
在
七
十
四
年
貧
戶
率
略
有
提
昇
到

F
U
A
鼠
，
然
而
此
期
的
貧
戶
率
大
致
有
向
下
的
趨
勢
，
因
此
可
稱
作
貧
窮
改

善
初
期
.
，
隨
後
在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至
八
0
年
期
間
，
相
對
貧
戶
率
從
七
十
六

年
的

5
.
g
法
上
昇
到
八

0
年
的

5
.
8
鼠
，
此
貧
窮
惡
化
期
間
反
映
出
當
時

台
灣
社
會
因
房
地
產
與
股
市
飆
漲
所
形
成
的
財
富
不
公
平
分
配
與
加
速
貧
窮

的
惡
化
.
，
而
自
民
國
八
0
年
最
高
的
相
對
貧
戶
率
以
後
，
相
對
貧
戶
率
已
經

逐
漸
下
降
，
因
此
可
稱
民
圓
八

0
年
至
八
十
三
年
為
貧
窮
改
善
後
期
(
見
附

、
錄
二
。
在
此
三
個
時
期
中
，
可
以
發
現
各
縣
市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
與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的
比
率
互
有
消
長
(
見
附
錄
二
、
三
、
四
)
，

而
為
了
方
便
比
較
，
研
究
中
將
以
低
收
入
戶
、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
與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的
「
貧
窮
改
善
率
」
指
標
來
加
以
說
明
這
十
一
年
來
地
區
貧
窮
的
變

遷
(
見
表
二
)

1

貧
窮
改
善
初
期

從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至
七

十
六
年
四
年
期
間
是
台
灣
貧
窮
改
善
的
初
期
，

從
地
區
貧
窮
改
善
指
標
的
變
化
，
可
發
現
大
多
數
地
區
有
明
顯
的
改
革
口
，
特

別
是
在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的
改
善
特
別
顯
著
，
其
中
又
以
宜
蘭
縣
三

-
2
)

新
竹
市
(
戶-S
)

與
嘉
義
市
二

-
2
)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窮
改
善
程
度
最
大
，

而
大
多
數
(
十
四
個
縣
市
)
地
區
的
相
對
貧
窮
之
改
善
程
度
皆
為
正
值
，
也

就
是
這
些
地
區
的
相
對
貧
窮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

2

貧
窮
惡
化
期

從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以
後
的
五
年
期
間
亦
是
台
灣
地
區
貧
窮
的
惡
化
階

段
，
除
了
澎
湖
縣

(
-
M
G
)、
花
蓮
縣
?
可
)
與
台
中
縣

(
-
2
)
外
，
可

以
發
現
二
0
個
縣
市
的
相
對
貧
窮
改
善
度
皆
為
負
，
特
別
是
在
新
竹
市
的
­

U
N
，
其
惡
化
程
度
最
為
驚
人
。
這
結
果
符
合
整
個
台
灣
地
區
因
房
價
高
漲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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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低收入戶、隱性貧窮戶與相對貧窮戶的貧窮度改善率

貧窮改善期 貧窮改善初期 貧窮惡化期 貧窮改善後期

( 1984-1994) ( 1984-1987) (1987-1991) (1991-1994) 

地區別 低收 隱性 相對 低收 隱性 相對 低收 險性 相對 低收 隱性 相對

入戶貧窮戶貧窮戶 入戶貧窮戶貧窮戶 入戶貧窮戶貧窮戶 入戶貧窮戶貧窮戶

非都會地區

臺北縣 34 57 - .40 11 -.13 - .04 16 -.37 -.25 。5 -.21 - .17 
宜蘭縣 2.86 - .04 62 1. 71 .44 93 75 - .46 - .27 - .19 .24 .14 
桃園縣 1. 11 11 .34 46 .18 27 99 -.42 - .26 - .27 .62 42 
新竹縣 48 - .40 - .16 .59 - .11 12 - .27 - .45 - .40 .27 .24 25 
苗栗縣 1.79 -.31 .17 61 .33 47 1. 19 -.35 -.01 -.21 - .20 -.20 
台中縣 2.65 14 43 - .06 - .14 10 .39 17 。4 1. 80 19 52 
彰化縣 1. 12 -.25 15 - .03 .06 。1 16 - .46 -.23 。 89 33 49 
南投縣 57 - .43 -.07 42 .05 25 35 - .40 -.15 - .18 - .10 - .13 
雲林縣 1. 64 .46 17 85 -.12 36 - .05 - .47 -.32 .51 .15 26 
嘉義縣 75 -.56 15 .31 -.17 .09 88 -.41 - .07 -.29 - .10 - .16 
台商縣 1. 28 46 - .03 -.07 -.32 - .20 50 -.26 -.01 64 .09 22 
高雄縣 97 - .37 .02 .09 14 可 .02 47 44 19 23 31 29 
屏東縣 3.02 14 56 71 - .03 .29 - .13 -.35 -.27 1.71 .35 65 
台東縣 1.15 - .49 -.01 - .13 -.26 - .18 11 -.39 - .16 1. 22 12 44 
花蓮縣 3.44 26 1. 01 - .07 。7 呵 .01 78 18 17 1. 68 43 72 
澎湖縣 - .15 - .72 - .42 -.32 -.43 且 .35 2.57 53 29 -.65 。5 31 

都會地區

基隆市 31 -.38 -.24 33 - . 21 - .08 95 - . 32 - .19 49 14 。1
新竹市 - .02 - .49 - .37 1. 39 24 53 - .66 -.73 白 72 21 .52 44 
台中市 1. 11 -.31 。1 95 20 46 。4 - . 42 -.31 。4 -.01 。。第義市 2.12 .03 47 1. 04 .62 78 -.17 .27 24 .84 -.12 08 
台南;tï 92 - . 54 - .23 69 - .04 24 08 -.38 -.26 .06 .23 - .17 
台北市 64 23 - .06 .50 22 31 。 00 - .60 -.51 .09 .58 .48 
高雄市 42 - .42 24 26 15 - .02 23 且 .28 - .17 - .08 呵。 06 - .06 

表

股
市
狂
飆
所
造
成
不
公
平
的
財
富
累
積
，
並
間
接
造
成
相
對
貧
窮
問
題
的
日

益
惡
化
。
不
過
，
在
低
收
入
戶
的
改
善
程
度
方
面
，
則
隨
著
整
個
社
會
的
經

濟
迅
速
發
展
而
日
趨
改
善
。
因
此
，
共
有
十
八
個
縣
市
低
收
入
戶
的
改
善
反

應
皆
為
正
值
，
特
別
是
在
澎
湖
縣
(
心
﹒
兒
)
、
苗
栗
縣
(
立
也
)
、
桃
園
縣

(
b
c
)
、
基
隆
市
(
-
5
)等
地
區
低
收
入
戶
率
皆
有
明
顯
下
降
的
趨
勢
。

3

賓
窮
改
善
後
期

在
貧
窮
改
善
後
期
中
，
縣
市
地
區
的
貧
窮
的
問
題
也
同
時
獲
得
改
善
，

其
中
5

個
縣
市
的
相
對
貧
窮
改
善
程
度
皆
為
正
值
，
其
中
以
花
蓮
縣
(
﹒
斗

N
)

、
屏
東
縣

(
-
3
)
與
台
中
縣
(
﹒
巴
)
改
善
程
度
最
為
明
顯
(
超
過
。
­

m
)
。
至
於
'
低
收
入
戶
數
的
改
善
程
度
則
發
現
以
台
中
縣
(
「
∞
0
)
、
屏

東
縣
(
「
己
)
、
花
蓮
縣
三

-
8
)
與
台
東
縣
(
「
N
N
)的
改
善
程
度
最
為

明
顯
示
(
皆
超
過
「
0
)
。
因
此
，
可
推
論
在
這
一
波
貧
窮
改
革
口
後
期
以
台

中
縣
、
屏
東
縣
、
花
蓮
縣
最
具
成
效
。
相
較
之
下
，
澎
湖
縣
的
低
收
入
貧
戶

改
善
情
況

(
1
.
g
)並
不
如
預
期
中
的
理
想
，
顯
示
該
地
區
的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在
這
波
改
善
其
中
，
不
僅
沒
有
改
善
反
而
貧
窮
困
境
更
為
惡
化
(
註

五
)
。綜

合
上
述
地
區
相
對
貧
戶
率
、
低
收
入
戶
率
與
隱
性
貧
戶
率
的
改
善
程

度
的
分
析
後
，
可
發
現
花
蓮
縣
、
屏
東
縣
、
宜
蘭
縣
、
台
中
縣
與
嘉
義
市
的

低
收
入
戶
改
善
程
度
最
為
明
顯
。
在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這
些
縣
市
皆
擁
有
較
高

比
例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
然
而
，
在
台
灣
經
濟
的
迅
速
發
展
之
下
，
這
些

縣
市
淪
落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比
例
日
益
減
少
。
然
而
，
在
此
同
時
，
為
什
麼
有

些
縣
市
的
相
對
貧
窮
改
善
程
度
卻
是
呈
現
負
值
，
且
貧
窮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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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
例
如.. 

澎
湖
縣

(
-
b
)
、
台
北
縣

(
1
.色
)
、
新
竹
市
(
勾
)

台
南
市

(
1
.自
)
、
高
雄
市

(
1
.
N
A
)及基
隆
市

(
1
.
N
h
)
等
地
區
並
沒
有

隨
著
國
家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而
有
所
改
善
。
因
此
，
除
了
整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發

展
外
，
應
該
還
有
其
他
因
素
在
決
定
地
區
的
貧
窮
程
度
，
而
為
了
進
一
步
了

解
這
些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因
素
，
本
研
究
將
就
都
會
、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加
以
探
討
。

臼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決
定
因
素

在
分
析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決
定
因
素
之
前
，
為
了
瞭
解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差
異
，
本
研
究
將
先
就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
相
對
人
口
資
源
素
質
的

特
性
、
以
及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來
加
以
比
較
，
然
後
，
再
就
都
會
、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加
以
討
論
。

1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在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中
，
以
農
林
漁
牧
產
業
在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比

例
差
距
最
大
，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農
林
漁
牧
產
業
比
例
高
達
自
-
S
鼠
，
而
都
會

地
區
僅
佔
∞
﹒
訟
法
。
相
反
的
，
在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的
比
例
則
發
現
都
會
地

區
明
顯
高
於
非
都
會
地
區
，
特
別
是
在
薪
資
較
高
的
商
業
服
務
產
業
中
，
兩

者
相
差
5
.戶
訣
。
從
產
業
結
構
的
比
例
可
明
瞭
'
台
灣
都
會
地
區
是
以
服
務

業
產
業
為
主
(
印
﹒
立
法
)
，
而
以
製
造
業
為
輔
(
自
-
g
法
)
。
相
較
之

下
，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則
是
以
農
林
漁
牧
、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各
約

佔
三
分
之
一
。

2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比
較
地
區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則
發
現
男
性
勞
動
就
業
率
(
這

-
E汶
)
明

顯
的
比
女
性
就
業
率

(
8
.訟
法
)
來
得
一
晶
。
而
男
人
感
到
意
外
的
事
，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
但
自
欲
與
巴

-
g
法
)
皆
比
都
會
地
區

(
1
.但
法
與
色
﹒
訟
法
)
來
得
高
。
這
項
發
現
可
能
是
由
於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農
業
部
門
極
需
要
眾
多
的
農
業
勞
動
力
，
或
是
由
於
製
造
業
部
門
因
工
作
輪

班
的
需
要
而
提
供
較
多
的
就
業
機
會
，
而
造
成
非
都
市
地
區
男
、
女
有
較
高

的
機
會
參
與
勞
動
市
場
。
至
趴
叭
，
都
會
地
區
擁
有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的
比
例
二

ω
-
B法
)
幾
乎
是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兩
倍

(
m
b
h法
)
。
這
部
分
是

因
政
府
對
高
等
教
育
資
源
投
資
的
不
當
分
配
所
造
成
的
，
在
民
國
八
十
年
，

約
有
五
成
的
公
立
大
專
院
校
是
設
立
在
台
北
市
，
有
三
成
左
右
的
大
專
院
校

是
設
立
在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
台
南
市
與
高
雄
市
等
都
會
，
而
只
有
一
成
不

到
的
大
專
院
校
是
設
立
在
其
他
非
都
會
地
區
。
因
此
，
政
府
對
高
等
教
育
資

源
的
不
當
分
配
往
往
使
得
都
會
地
區
擁
有
較
多
的
高
教
育
程
度
人
力
資
源
。

(
見
表
三
)

3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的
關
係

進
一
步
比
較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男
、
女
就
業
率
與
產
業
結
構
的
關
係

時
，
則
發
現
在
非
都
會
地
區
，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愈
高
時
則
一
般
製
造
業
產

業
的
比
例
便
愈
高
(
與
男
性
就
業
率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
.可
缸
，
與
女
性
就
業

率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
.
N
N∞戶
)
(
見
表
四
)
，
因
此
，
增
加
地
區
一
般
製
造
業

的
產
業
比
例
將
隨
帶
的
提
昇
男
、
女
性
的
就
業
率
。
而
相
反
的
，
在
都
會
地

區
則
發
現
增
加
地
區
一
般
製
造
業
產
業
僅
僅
對
女
性
就
業
率
有
正
向
相
關

(
相
關
係
數
為
。-
M
N
S
)，
但
是
對
於
男
性
就
業
率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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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與非都會地區產業屬性與相對人力資源平均數、標準差與t-Test

結構變項 非都會地區 都會地區 所有地區 t-Test 

地區產業屬性
農林漁牧業 35.08(13.35) 8.66( 3.80) 27.0406. 的) 24.10*** 
一般製造業 25.08(10.88) 29.30( 6.62) 26.36( 9.%) - 3.79*** 
高薪製造業 5.32( 2.28) 6.39( 1.61) 5.64( 2.15) - 4.23*** 
商業服務業 14.13( 4.54) 31. 14( 9. ∞) 19.52( 9.90) -15.45*** 
社會服務業 19.99( 3.46) 24.30( 3.09) 21. 3O( 3. 89 ) - 9.84*** 

相對人力資源
男性就業率 80.83( 3.82) 77.81( 2.07) 79.91( 3.65) 8.12*** 
女性就業率 52.88( 7.14) 45.63( 9.25) 50.68( 8.51) 6.13*** 
高級人力資源 6.94( 1.71) 13.65( 3.86) 8.98( 4.01) -14.64*** 

地區數目 176 77 253 

表三

而
只
有
在
增

加
地
區
較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時
，
男

性
的
就
業
率

才
會
增
加

(
相
關
係
數

為
0
.
ω
m
M
戶
)
。

這
結
果
指
出

台
灣
地
區
婦

女
的
勞
動
參

與
製
造
業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因
此
，

不
管
是
在
都

會
或
非
都
會

地
區
，
唯
有

增
加
製
造
業

∞
的
比
例
可
以

K
A
提
昇
都
會
與

林
非
都
會
地
區

婦
女
就
業
的

aJAHHU H
μ紹
w

。至
於
'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的

差
異
是
否
會
成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比
例
的
不
同
?
從
分
析
中
則
發

現
，
非
都
會
地
區
的
高
教
育
水

準
的
人
力
資
源
與
地
區
一
般
製

造
業
、
高
薪
製
造
業
、
以
及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是

0
.兒
吋

。
而

都
會
地
區
的
高
教
育
水
準
的
人

力
資
只
與
服
務
業
產
業
(
包

括
﹒
﹒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與
社

會
服
務
業
)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
。
﹒
白
色
與

0
.
N
E∞
)
。
這
項
發
現
顯
示

出
，
由
於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產
業
分
化
的
結
果
(
都
會
以
服

務
業
為
主
，
非
都
會
以
製
造
業

為
主
)
，
造
成
不
同
地
區
間
主

要
產
業
結
構
對
高
級
人
力
需
求

量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響
。
而
在

印
、
。
-
M∞N
∞
血(
0
.
m
h

戶
、3)

都會與非都會地區產業屬性與相對人力資源相關係數#表四

社會服務業

地區相對人力資源
男性就業率
女性就業率
高級人力資源

-0.3775'" 
0.1636' 

-0.2039' 

商業服務業

-0.3474 
-0.2690 
0.6477'" 

高薪製造業

-0.7062'" 
-0.6074'" 
0.2828'" 

一般製造業

。 3745'"
0.2281'" 
0.5772" 

農林漁牧業

0.0265 
0.0490 

-0.6816'" 

女性就業率高級人力資源

0.0048 
0.1200 
1. 0000. 

0.5091'" 
1. 0000 
0.6465'" 

男性就業率

1. 0000 
0.4405'" 
0.4634'" 

I員變

-0.1608' 
-0.3571'" 
。 4285'"
0.3532'" 
1. 0000 

-0.7570'" 
0.2682'" 
0.6648'" 
1. 0000 
。 1426

-0.4016'" 
-0.1233 
1.0000 
0.4329'" 

-0.3914'" 

-0.7843'" 
1. 0000 

-0.4040'" 
-0.9011'" 
-0.1879 

1. 0000 
0.7963'" 

-0.3972'" 
-0.9166'" 
0.0156 

地區產業屬|生
農林湘、牧業

| ﹒般製造業
| 高薪製造業

| 業服務業

| 士會服務業

#﹒右上角相關矩降為非都會地區，左下角相關矩陣為都會地區。

*. p<.05; " : p<.OI ;“, : p<.OOI 0 

-0.4136" 
-0.2959' 
-0.4444'" 
0.3543' 
0.2648' 

。 2127
0.2262' 

-0.3802'" 
-0.0273 
-0.0314 

0.3363'" 
0.1885 

-0.3435" 
。 3621'"

-0.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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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會
地
區
又
以
服
務
業
對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需
求
情
況
較
製
造
業
更
為
殷

切
，
因
此
，
造
成
以
服
務
業
為
主
的
都
會
地
區
，
更
容
易
吸
引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投
入
當
地
服
務
產
業
。

4

都
會
、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響

在
先
前
的
分
析
中
，
已
經
分
別
探
討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之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此
部
分
將
整
合
這
些
因
素
來
探
討
其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首
先
是
在
探
討
都
會
與
非
都
會
地
區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模
式
二
，
可
以
明
顯
的
發
現
都
會
地
區
相
較
於
非
都
會
地
區

(
參
考
組
)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
也
就
是
都
會
地
區
較
非
都
會

地
區
有
較
低
的
貧
窮
率
。
而
分
別
加
入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與
產
業
結
構
等

因
素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時
，
則
發
現
地
區
其
有
較
高
比
例
的
等
教
育
程

度
人
力
資
源
與
較
高
的
女
性
就
業
率
，
會
降
低
該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模
式

一
一
)
。
而
相
較
於
農
林
漁
牧
業
(
參
考
組
)
，
該
地
區
產
業
有
較
高
比
例
的

一
般
製
造
業
與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能
夠
降
低
該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模
式

一
二
)
。
這
些
研
究
發
現
皆
符
合
早
先
的
研
究
與
理
論
的
預
期
。
雖
然
有
些
因

素
，
例
如.. 
高
薪
的
製
造
業
、
社
會
服
務
與
男
性
就
業
率
並
未
呈
現
統
計
顯

著
，
但
是
其
影
響
方
向
大
致
符
合
先
前
預
期
。

當
控
制
都
會
屬
性
後
，
在
比
較
模
式
二
與
模
式
四
時
，
則
發
現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的
影
響
因
素
對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變
得
較
小
，
雖
然
男
、

女
性
就
業
率
與
高
教
育
人
力
資
源
的
影
響
方
向
仍
為
負
值
，
但
是
影
響
程
度

已
經
不
呈
統
計
顯
著
，
特
別
是
在
具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
從
1
0
.皂
白
下
降
至
占
-G
R

最
為
明
顯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都
會
地
區
通
常

具
有
高
比
例
的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財

人
力
資
源
。
因
此
，
當
控
制
都
掛

會
地
區
之
後
，
高
教
育
人
力
資
歸

源
的
影
響
變
得
毫
不
足
道
。
而
凡
此

同
樣
的
在
控
制
都
會
地
區
後
，
別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仍
保
持
相
當
率

顯
著
的
影
響
力
(
比
較
模
式
五
餓

與
模
式
三
)
，
反
而
是
都
會
地
憫

區
的
影
響
力
變
得
較
不
明
顯
。
組

而
在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中
，
又
以
憫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
1
0.b
凹
資

斗
)
與
一
般
製
造
業(1
0.aN
m
)幼

的
影
響
最
為
明
顯
。
這
結
果
顯
掛

示
出
都
會
地
區
的
特
性
可
由
地
嶼

區
產
業
結
構
因
素
來
加
以
代
呵
呵

表
，
即
使
是
控
制
了
都
會
地
產

區
，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的
差
異
仍
蝴

能
決
定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
見
生

表
五
)
特

會
日

而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顯
然
都

較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與
都
會
五

屬
性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來
(

模式六

-4.2026 

自 0.1597

-0. 1880' 
0.0459 

。 3307'"
-0 .8713' 
-0.4158" 
-0.1478 
66.5452'" 

-0 .3526'" 
-0 .4215 
-0.4257'" 
-0.2125 
43.6117'" 

-0.3706'" 
-0.3563 
-0.4928'" 
-0.2653 
45.5442'" 

卡一-
都會特性

都會地區#

地區相對人力資源
男性就業率
女性就業率
高級人力資源

地區產業屬性
農林漁牧業
一般製造業
高薪製造業

商業服務業

社會服務業

常激項

模式五模式四模式三模式二模式一

-1. 9898 12.2431" 

-0 .0202 
0.1574 

-0.1366 

-0 .1384 
0.1788' 

-0.9033'" 

-11.9575'" 

33.0333'" 46.7262'" 2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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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重
要
。
當
控
制
地
區
的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後
，
比
較
模
式
六
與
模
式
五
，
則

可
以
發
現
高
薪
的
製
造
業
、
一
口
同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與
一
般
的
製
造
業
的
影
響

程
度
相
當
的
明
顯
。
特
別
是
在
高
薪
製
造
業
對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程

度
，
從
l
pb
5

增
加
為
l
p
吧
曰

，

影
響
程
度
議
乎
增

加
二
倍
。
這
結
果
顯

示
出
增
加
地
區
高
薪
製
造
業
(
包
括.. 
建
築
業
、
水
電
瓦
斯
業
、
礦
業
等
)

的
比
例
能
夠
協
助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而
這
些
屬
於
較
「
核
心
」
的
製
造

業
，
將
比

一
般
製
造
業
將
更
能
夠
有
效
的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此
外
，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
例
如
.. 

商
業
、
金
融
保
險
、
以
及
運
輸
與
通
訊
業
)
正

如
研
究
預
期
的
是
降
低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至
於
，
社
會
服
務

業
包
括.• 
政
府
與
私
人
服
務
業
，
並
沒
有
如
預
期
中
能
夠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雖
然
這
些
政
府
雇
員
的
平
均
薪
資
在
近
幾
年
中
有
明
顯
的
增
加
，

然
而

相
對
其
他
高
薪
的
商
業
服
務
業
而
言
，
仍
無
法
有
效
的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問

題
(
註
六
)

由
上
述
對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的
分
析
結
果
已
經
凸
顯
出
台
灣
地
區
勞
動
市

場
或
產
業
區
隔
分
化
的
現
象
。
過
去
常
將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當
做
唯
一
的
核

心
產
業
，
而
將
農
業
視
為
邊
陸
產
業
的
區
分
方
法
必
須
加
以
修
正
，
即
使
是

在
這
些
一
「
核
心
」
的
產
業
中
，
仍
然
有
些
產
業
是
處
於
相
對
邊
陸
的
位
置
，

例
如.. 

一
般
製
造
業
與
社
會
服
務
業
。
這
些
勞
動
市
場
的
分
化
或
產
業
間
的

差
異
，
將
隨
著
台
灣
社
會
邁
向

多
元
化
而
日
趨
複
雜
，
因
此
，
有
關
勞
動
市

場
或
產
業
間
分
化
如
何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研
究
，
將
值
得
日
後
做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與
探
討
。

另
外
，
當
控
制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後
，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僅
有
女
性
就

業
率
能
夠
有
效
的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比
較
模
式
六
與
模
式
四
)
，
地
區

女
性
就
業
率
的
提
昇
反
映
出
家
庭
中
更
多
婦
女
參
與
勞
動
市
場
，
其
結
果
可

能
增
加
家
庭
收
入
，
並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然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女
性

就
業
率
對
地
區
貧
窮
的
影
響
程
度
會
隨
不
同
產
業
結
構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改

變
。
因
此
，
在
鼓
勵
女
性
參
與
就
業
市
場
的
同
時
，
必
須
考
慮
到
究
竟
應
該

鼓
勵
居
住
在
何
種
產
業
結
構
條
件
下
的
女
性
來
參
與
就
業
，
將
更
有
助
於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否
則
，
光
鼓
勵
婦
女
參
與
就
業
市
場
，
然
而
大
多
只
是

集
中
在
所
謂
的
「
邊
陸
」
性
質
的
產
業
或
「
次
要
」
勞
動
市
場
，
對
於
家
庭

經
濟
的
改
善
與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降
低
助
益
並
不
大
。
至
於'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對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影
響
程
度
已
經
被
都
會
屬
性
與
地
區
產
業
性
給
取
代
，
這

或
許
是
因
為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與
都
會
地
區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還
是
因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必
須
透
過
產
業
市
場
的
機
制
才
能
影
響
到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所
致
，
值

得
作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

最
後
，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仍
主
宰
台
灣
勞
動
市
場
機
制
，
也
就
是
以
市
場

需
求
面
為
導
向
，
而
由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所
主
導
的
供
給
面
市
場
，
其
相

對
的
制
衡
力
量
仍
相
當
的
微
弱
。
因
此
，
地
區
的
人
力
資
源
往
往
會
因
該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的
改
變
而
發
生
變
化
，
再
加
上
，
台
灣
地
區
人
力
資
源
遷
移
所

需
的
成
本
相
當
的
低
，
造
成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遷
移
非
常
普
遍
。
人
才
外
流

的
結
果
往
往
造
成
某
些
地
區
的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一
直
處
於
靜
止
階
段
，
甚
至

不
增
反
降
。
一
旦
地
區
人
力
資
源
無
法
提
昇
後
，
將
更
不
容
易
吸
引
需
要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產
業
移
到
該
地
區
。
在
這
種
惡
性
循
環
的
不
利
條
件
之
下
，

地
區
之
間
經
濟
水
準
、
生
活
福
祉
與
貧
窮
的
差
異
將
日
趨
嚴
重
。
然
而
，
高 期六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可i

n
H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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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人
力
資
源
紛
紛
往
都
會
地
區
集
中
似
乎
隱
藏
著
另
一
項
警
訊
，
特
別
是
當

市
場
景
氣
低
迷
，
都
會
地
區
的
高
薪
製
造
業
與
商
業
服
務
業
部
門
根
本
無
法

提
供
充
足
且
適
當
的
工
作
機
會
時
，
都
會
地
區
的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勢
必
面
臨
高
失
業
率
的
問
題
，
例
如

.. 

近
一
年
來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所
面
臨
高
失
業
率
危
機
便
是
都
會
地
區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與
產
業
之

間
供
需
失
調
的
具
體
結
果
。

六
、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要
旨
是
在
瞭
解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貧
戶
率
的
現
況
與
其
變
遷
，
並

探
討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的
因
素
。
首
先
，
由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的
資
料
發
現
不

同
行
政
位
階
地
區
之
貧
戶
率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在
北
、
高
兩
直
轄
市
的
地
區

貧
戶
率
僅
為
?
且
鼠
，
而
五
個
省
轄
市
則
為
巴
﹒
品
鼠
，
至
於
十
六
個
省
轄
縣

的
貧
戶
率
竟
高
達
出
-
O
M訣
。
而
在
這
群
高
貧
戶
率
的
省
轄
縣
中
，
又
以
嘉
義

縣
的
8
.
但
鼠
的
貧
戶
率
情
況
最
為
嚴
重
，
其
次
為
澎
湖
縣
、
雲
林
縣
以
及
南

投
縣
。
此
外
，
澎
湖
縣
的
低
貧
窮
組
合
比

(
0
.
8
)指
出
該
地
區
一
半
以
上

是
屬
於
生
活
極
度
匿
乏
的
低
收
入
戶
，
在
未
來
，
雖
然
有
半
數
居
民
可
以
獲

得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單
位
的
社
會
救
濟
而
維
持
基
本
的
生
活
水
準
'
然
而
該
地

區
的
經
濟
條
件
的
普
遍
落
後
，
以
及
眾
多
的
低
收
入
戶
比
例
值
得
有
關
單
位

重
視
。
相
反
的
，
台
北
縣
的
高
貧
窮
組
合
比
二

-
E
)
，
雖
然
反
映
該
地
區

的
平
均
經
濟
水
準
與
家
戶
所
得
較
高
，
以
致
淪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比
率
較
低
，

然
而
，
較
高
貧
窮
組
合
比
同
時
顯
示
該
地
區
有
許
多
隱
處
於
生
活
貧
窮
邊
緣

卻
無
法
獲
得
任
何
社
會
救
濟
的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
隨
時
皆
可
能
陷
於
低
收
入

戶
的
困
境
中
。
因
此
，
如
何
避
免
較
高
貧
窮
組
合
比
地
區
之
隱
性
貧
窮
家
戶

淪
為
低
收
入
戶
，
是
未
來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極
需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

其
次
，
在
貧
窮
改
善
初
期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至
七
十
六
年
)
，
以
低
收

入
戶
貧
戶
率
的
改
善
程
度
特
別
顯
著
，
其
中
又
以
宜
蘭
縣
、
新
竹
市
與
嘉
義

市
的
低
收
入
戶
貧
窮
改
善
程
度
最
大
。
而
在
貧
窮
惡
化
期
間
(
民
圓
七
十
六

年
至
八
0
年
)
，
除
了
澎
湖
縣
、
花
蓮
縣
與
台
中
縣
外
，
其
他
縣
市
的
相
對

貧
窮
改
善
度
皆
為
負
。
這
結
果
突
顯
出
台
灣
地
區
因
房
價
高
漲
與
股
市
狂
飆

所
造
成
不
公
平
的
財
富
累
積
，
並
間
接
造
成
地
區
相
對
貧
窮
問
題
的
日
益
惡

化
。
最
後
在
貧
窮
改
善
後
期
(
民
國
八
0
年
至
八
十
三
年
)
，
以
台
中
縣
、
屏

東
縣
、
花
蓮
縣
貧
窮
改
善
最
具
成
效
。

最
後
，
實
證
研
究
證
實
當
該
地
區
具
有
較
多
的
高
薪
製
造
業
與
商
業
服

務
業
時
，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有
明
顯
降
低
的
趨
勢
。
這
結
果
不
僅
證
實
台
灣
地

區
勞
動
市
場
已
經
具
備
分
化
的
現
象
，
同
時
更
指
出
具
備
高
薪
產
業
比
例
的

多
寡
，
才
是
決
定
地
區
貧
窮
率
高
低
的
主
要
因
素
。
這
項
發
現
可
以
說
明
依

照
就
業
性
質
所
歸
類
的
產
業
類
別
(
例
如.. 

現
行
的
農
業
、
製
造
業
與
服
務

業
)
已
經
無
法
說
明
產
業
結
構
對
地
區
貧
窮
的
影
響
，
而
取
而
代
之
的
「
中

心
」
或
「
邊
陸
」
的
產
業
或
勞
動
市
場
才
是
決
定
台
灣
地
區
經
濟
水
準
或
地

區
貧
窮
的
主
要
機
制
。
而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
例
如
.. 

女
性
就
業
率
與
高

教
育
人
力
資
源
，
已
經
被
證
實
影
響
到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而
地
區
的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會
因
都
會
及
產
業
結
構
的
不
同
而
影
響
地
區
貧
窮
率
。
因
此
，
雖
然

提
昇
地
區
女
性
勞
動
力
的
就
業
率
可
以
降
低
地
區
的
貧
窮
率
，
但
是
必
須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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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該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
是
否
能
夠
提
供
高
薪
製
造
業
與
商
業
服
務
業
的
就

業
機
會
，
否
則
女
性
勞
動
力
的
提
高
僅
僅
是
集
中
在
次
要
的
勞
動
市
場
，
例

如.. 

低
薪
的
製
造
業
或
社
會
服
務
業
中
，
將
無
法
真
正
的
改
善
地
區
的
貧
窮

現
況
。雖

然
，
地
區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對
於
產
業
結
構
的
制
衡
力
量
並
沒
有
如
預

期
般
強
烈
，
然
而
，
一
旦
地
區
欠
缺
人
力
素
質
的
制
衡
時
，
容
易
造
成
產
業

結
構
完
全
支
配
地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
對
於
已
經
具
備
高
薪
製
造
業
或
服
務
業

地
區
，
將
吸
引
更
多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或
鼓
勵
更
多
勞
動
人
力
參
與

就
業
市
場
，
但
是
，
對
於
不
具
這
些
高
薪
產
業
結
構
的
地
區
而
且
一
一
口
，
高
級
人

力
資
源
的
外
流
將
更
惡
化
當
地
經
濟
或
產
業
的
發
展
，
其
結
果
無
異
會
擴
大

地
區
闊
的
不
公
平
。
在
過
去
，
工
業
區
的
設
立
是
消
甜
地
區
不
均
衡
發
展
的

重
要
經
濟
策
略
，
透
過
改
善
經
濟
較
落
後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
特
別
是
增
加

製
造
業
的
就
業
機
會
，
來
提
昇
地
區
的
經
濟
水
準
。
然
而
，
隨
著
台
灣
經
濟

的
發
展
，
一
般
製
造
業
對
地
區
經
濟
水
準
的
影
響
將
逐
漸
為
高
薪
製
造
業
與

商
業
服
務
部
門
所
取
代
。
不
像
一
般
製
造
業
僅
只
是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而
己
，

高
薪
的
製
造
與
商
業
服
務
產
業
，
不
僅
將
替
地
區
吸
引
一
批
高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力
資
源
，
同
時
更
增
進
該
地
區
人
力
素
質
對
其
它
產
業
的
議
價
能
力
。
因

此
，
如
何
改
善
經
濟
落
後
地
區
的
整
個
勞
動
市
場
結
構
，
包
括

.. 

地
區
的
產

業
結
構
與
人
力
素
質
，
才
是
真
正
解
決
地
區
間
不
均
衡
發
展
的
重
要
關
鍵
。

(
本
篇
研
究
乃
改
寫
自
八
十
五
年
度
國
科
會
計
畫
Z
的
n
g
f
M∞
戶
l
出
C
O
N
­

g
N

「
台
灣
鄉
村
貧
窮
之
結
構
分
析
」
計
晝
的
第
五
章
，
感
謝
計
畫
主
持
人

陳
昭
郎
教
授
的
指
導
與
支
持
。
)

(
本
文
作
卷
A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鄉
村
社
會
學
博
士
，
現
村
問
台
灣

大
學
農
業
推
廣
烹
博
士
法
研
究
員
)

主
釋

.. 註
一.. 

在
台
灣
，
有
關
「
工
作
貧
窮
」
的
研
究
大
多
是
在
探
討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低
收
入
戶
戶
長
的
工
作
類
型
與
意
願
(
廖
偉
君
，
一
九
九
一
一
)
，
在

未
來
，
隨
著
低
收
入
戶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準
的
提
昇
'
將
會
有
更
多
的
工
作
貧

窮
家
戶
產
生
。
而
在
本
研
究
中
，
工
作
貧
窮
家
戶
將
擴
及
處
於
低
收
入
標
準

邊
緣
的
相
對
貧
窮
家
戶
，
透
過
對
這
些
「
未
來
可
能
」
淪
為
工
作
貧
窮
家
戶

特
性
的
瞭
解
，
將
有
助
於
社
會
福
利
單
位
掌
握
這
些
潛
在
的
工
作
貧
窮
家
戶

與
貧
窮
問
題
。
有
關
工
作
貧
窮
的
研
究
可
參
閱

E
弄
巴
巴
(
山
的

y
e
g

(
戶也
∞
斗
)
的
研
究
。

註
二.. 

利
用
前
一
期
的
地
區
產
業
結
構
與
相
對
人
力
資
源
來
預
測
當
期

地
區
貧
窮
率
，
除
了
研
究
架
構
與
理
論
上
有
其
必
要
外
，
部
分
是
因
為
內
政

部
在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及
以
後
的
調
查
資
料
便
沒
有
顯
示
地
區
勞
動
人
力
的
產

業
類
型
資
料
。

註
三.. 

以
「
當
年
」
期
而
非
使
用
「
前
一
年
」
期
的
資
料
作
為
標
準
是

為
反
應
通
貨
膨
脹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而
適
當
的
加
以
調
整
。

註
四.. 

根
據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個
人
所
得
分
配
」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
其
年
度
平
均
薪
資
分
別
為.. 

ω
農
林
漁
牧
的
石
∞
L
E
'
的

一
般
製
造
業
的
話
尸
皂
白
，ω
高
薪
製
造
業
.. 

包
括
.. 

礦
業
的

g
y
吋
皂
、

水
、
電
與
瓦
斯
業
的
E
P
C
2
、
營
造
業
的
b
p
ω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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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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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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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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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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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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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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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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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低收入戶數佔總家戶數的比率、修正後低收入戶標準

與貧窮率、相對貧窮標準與貧窮率(生活費與標準單位:新台幣元/年)

附錄一

相對貧窮率相對貧窮標準修正後低收

入戶貧窮率

模擬即將修正

低收入戶標準

低收入戶數佔總

家戶數的比率#

現行低收入戶最

低生活費標準*

代年

14.80 

14.94 

13.96 

13.50 

14.68 

14.57 

15.47 

16.70 

15.09 

15.02 

14.15 

37 ,690.06 

39 ,079.97 

42 ,014.02 

45 , 509.82 

52 ,712 .94 

59 ,910.88 

67 ,950.93 

78 ,391. 78 

85 , 334.30 

96 , 573.96 

103 ,776.16 

7.90 

7.78 

6.55 

6.27 

6 .05 

5.37 

5.06 

4.84 

4.38 

4.28 

3.60 

34 ,714.31 

35 ,754.69 

37 ,894.12 

40 ,848.28 

46 , 342.06 

51 ,901. 09 

57 ,833.42 

64 ,656.98 

70 ， 688.0。

80 ,310.95 

88 ,252.88 

。 88
0.86 

0.84 

0.83 

0.82 

0.75 

0.80 

0.81 

0.81 

0.85 

0.85 

23 , 400 

24 ,000 

25 ,200 

26 ,400 

28 ,800 

32 ,400 

38 ,400 

45 ,600 

50 ,040 

55 ,800 

60 ,000 

民國73年

民國74年

民國75年

民國76年

民國77年

民國78年

民國79年

民凶80年

民國81年

民國82年

民國83年

資料來源:見陳建甫 (1996) r 台灣相對貧窮家戶們現況與變遷」一女之表二、三。

* . 為台灣省社會處所訂定的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不包含台北市與高雄市。

# : 1994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社會指標統計頁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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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各縣市之地區相對貧窮率

縣市別 1984 1992 1993 199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臺北縣 7.03 

宜蘭縣 35.03 

桃園縣 13.73 

新竹縣 13.34 

苗栗縣 27 .75 

台中縣 16.85 

彰化縣 25.25 

南投縣 26 .70 

雲林縣 36.02 

嘉義縣 30.61 

台南縣 19.30 

萬雌縣 19.13 

屏東縣 25 . 34 

台東縣 21 . 28 

花蓮縣 23.28 

澎湖縣 20.48 

基隆市 7.25 

新竹市 9.17 

台中市 8.06 

嘉義市 22.69 

台南市 12 .45 

台北市 2.04 

高雄市 7.08 

8 .22 

26 . 29 

13.35 

21. 64 

19.90 

15 .86 

25.78 

21. 69 

34 .41 

33.33 

21 .03 

21 .19 

23.61 

20.09 

29 .70 

32.93 

10.26 

10.32 

8 .65 

16.43 

15.10 

1. 68 

7.92 

8.34 

20.52 

9.90 

17.60 

17 .55 

13.83 

22.13 

30.10 

33.55 

26 .92 

20.44 

17 .10 

22.46 

32.89 

18.73 

27 . 16 

11. 00 

14.62 

8.96 

16.51 

14.18 

2.28 

8.25 

7.35 

18.15 

10.83 

11.87 

18.87 

18.71 

25.03 

21. 41 

26.40 

28.14 

24.07 

19.56 

19 .65 

25.97 

23.45 

31.32 

7.86 

6.01 

5.52 

12 .73 

10.0。

1. 56 

7. 25 

7 .05 

24.16 

13.64 

19 . 21 

17.93 

15.50 

24.67 

26 .66 

32 .47 

31 . 55 

23.08 

22 .79 

18.54 

30.98 

21. 19 

29.63 

11.39 

10.86 

6.62 

18.27 

12.35 

1. 68 

8.75 

6.10 8.95 9.75 

25.92 21.88 24.79 

12.11 12.63 14 . 57 

14.19 18.55 19.92 

20 .29 13.93 19.00 

15.55 13.64 17.92 

30 . 54 30 .93 32.71 

23 .61 26 .98 25 . 12 

30.80 28.54 38 .74 

31.77 31.01 30 .39 

22.66 26.56 24.40 

17.64 16.12 24.08 

24.44 28.15 26 .84 

35.91 30 .87 30.98 

17.39 20.73 20.00 

31. 25 34 . 18 24.36 

7.30 14 .89 9 .71 

9. 29 17.77 21 . 11 

8 .04 8 .04 8.00 

13 .83 15.74 16 .67 

10.35 16 .48 13.50 

1.92 2.88 3.20 

10.33 8.50 8.75 

11.05 11 .65 11.70 

17 . 53 21.90 21 .67 

13 .73 11.07 10 .27 

21.01 16.13 15 .96 

18.54 14 .94 23 .78 

11 .75 11.54 11.76 

32 . 30 29.08 21.97 

25 .95 22.74 28 .71 

39.04 36.93 30 .79 

31 .95 28.94 36.21 

22 .71 25.40 19.95 

22 .02 20.50 18. 69 

20 .71 16.66 16 .28 

24.77 21.26 21.46 

16 .89 21 .69 11 .60 

32.47 19.48 35.53 

6.45 14.15 9.59 

14.02 20.96 14.65 

7. 11 9.88 7.97 

13 .49 13 .09 15.42 

11.19 15 . 39 16.18 

2. 32 2. 36 2.16 

6 .59 9.09 9.33 

月二十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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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各縣市地區低收入貧戶率

縣市別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臺北縣 2.89 3.28 3.31 2.60 1. 60 1. 40 1. 90 2.25 2.45 2.70 2.15 
宜蘭縣 18.93 14.00 8.09 6.98 11.52 10.99 6.82 3.99 4.60 4.90 4.91 
桃園縣 4.91 5.28 3.27 3.36 4.15 2.82 3.43 1. 69 2.02 2.09 2.33 
新竹縣﹒ 6.30 8.58 8.61 3.96 7.25 2.55 4.00 5.43 3.62 3.23 4.26 
苗栗縣 15.00 9.57 7.63 9 . 31 4.91 6.68 2.49 4.25 4.76 3.04 5.37 
台中縣 8.87 8.04 5.93 9 .46 6.47 5.49 4.75 6.81 4.64 3.23 2.43 
彰化縣 13.46 14 .51 11.12 13.87 13.15 13.04 13.99 11. 96 11.39 11. 97 6.34 
南投縣 16.16 13 .44 18.25 11.39 13.10 7.41 10.47 8.45 4.72 5.92 10.29 
霎林縣 24.28 24.51 19.08 13.12 16 .72 13.01 10.18 13.87 14.21 13 . 59 9.20 
嘉義縣 19.60 19.11 12.67 14.95 12.22 12.44 8.76 7.94 10.80 9.03 11.21 
台南縣 11.10 11. 78 10.28 11. 98 9. 56 9.83 9.01 7.98 7.30 7.77 4.87 I 
高雄縣 10.85 10.26 8.16 9.94 10 .01 6 .06 5.73 6 .76 7.93 5.62 5.50 
屏東縣 14.48 13.27 11. 58 8 .46 8.24 10.00 10.92 9.75 6.95 4.27 3.60 
台東縣 13.62 11.79 17.78 15 . 58 17 .26 24.09 13.82 14.08 8.10 7.25 6.34 
花蓮縣 12.13 17 .49 10.03 13 .03 9.60 8.36 9.36 7.33 6.08 8.81 2.73 
澎湖縣 15.66 20.73 17.28 22.89 11. 11 16 .25 17.72 6.41 12.99 5.19 18.42 
基隆市 2.52 3.53 3.56 1. 89 3.16 1. 59 2.59 0.97 1. 61 2.25 1. 92 
新竹市 3. 59 4.37 5.53 1. 50 3.37 2.60 3. 33 4.44 3.69 4.78 3.66 
台中市 3.78 4.57 3.84 1. 94 2.50 2.78 2.01 1. 86 1. 14 2.40 1. 79 
嘉義市 10.19 7.98 5.19 5.00 7.31 3.69 4.17 6.02 5.12 3.74 3.27 
台南市 6.58 7.46 6 . 38 3.90 3.67 4.01 5 .44 3.62 3.13 5.24 3.43 
台北市 0.72 0.60 0.72 0.48 0.36 0.20 0.60 0 .48 0.12 。 .24 0 .44 
高雄市 2.83 2.75 3.50 2.25 3.42 3.08 1. 75 1. 83 1. 17 2.17 2.00 

附錄四 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各縣市地區隱性貧戶率

縣市別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臺北縣 4. 14 4.94 5.03 4.75 5.45 4.70 7 .05 7.50 8.60 8.95 9.55 
宜蘭縣 16.10 12.29 12 .43 11. 17 12.64 14.93 15.06 20.80 12.93 17.00 16.76 
桃園縣 8.82 8.07 6.63 7.47 9.49 9 .29 9.20 12.88 11.71 8.98 7.94 
新竹縣 7.04 13.06 8.99 7 .91 11. 96 11.64 14.55 14.49 17.39 12.90 11.70 
苗栗縣 12.75 10.33 9.92 9.56 13.02 13.61 11.44 14 .75 13.78 11.90 18.41 
台中縣 7.98 7.82 7.90 9.25 9.03 10.06 8.89 11. 11 7.11 8.31 9.33 
彰化縣 11 .79 11.27 11. 01 11.16 11. 52 17.50 16 .94 20.75 20.91 17.11 15.63 
南投縣 10.54 8.25 11. 85 10.02 13.56 16.20 16.51 16.67 21.23 16.82 18.42 
雲林縣 11.74 9.90 14.47 13.28 15 .75 17.79 18.36 24.87 24.83 23.34 21.59 
嘉義縣 11.01 14.22 14 .25 13.19 19.33 19.33 22.25 22.45 21. 15 19.91 25.00 
台南縣 8.20 9.25 10.16 12.09 13.52 12.83 17.55 16 .42 15.41 17.63 15.08 
高雄縣 8 .28 10.93 8.94 9.62 12.78 11 .58 10.39 17.32 14.09 14.88 13.19 
屏東縣 10.86 10.34 10.88 11. 19 10.30 14.44 17 .23 17.09 13.76 12.39 12.68 
台東縣 7.66 8.30 15.11 10.39 13.72 11. 82 17 .05 16.90 16 .67 14.01 15.12 
花蓮縣 11.15 12 .21 8.70 10 .42 11.59 9 .03 11.37 12.67 10.81 12.88 8.87 
澎湖縣 4.82 12.20 9.88 8.43 18.52 15.00 16.46 17.95 19 .48 14.29 17.11 
基隆市 4.73 6.73 7.44 5.97 8.23 5.71 12.30 8.74 4.84 11. 90 7.67 
新竹市 5.58 5.95 9.09 4.51 7 .49 6.69 14.44 16.67 10.33 16.18 10.99 
台中市 4.28 4.08 5.12 3.58 4.12 5.26 6.03 6.14 5.97 7 .48 6.18 
嘉義市 12.50 8.45 1 唔唔1. 勻J司L 7.73 10.96 10.14 11.57 10.65 8.37 9.35 12.15 
台南市 5.87 7.64 7.80 6.10 8.68 6.34 11.04 9.88 8.06 10.15 12.75 
台北市 1. 32 1. 08 1. 56 1. 08 1. 32 1. 72 2.28 2.72 2.20 2.12 1. 72 
高雄市 4.25 5.17 4.75 5.00 5.33 7.25 6.75 6.92 5.42 6.92 7.33 

月二十年五十入國民華中
qu -Ei 

門
4 期六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